北京市锅炉登记卡填写说明

此表为锅炉使用登记用。所有填写的数据应代表设备现时的状态，登记时应由使用单位在表头盖公章。

l、登记卡编号：由注册登记机构填写。可采用设备类别(G)加年代(四位)和顺序号(四位)表示，如2001年所登记的顺序为1200台，可编为 G20011200。

2、注册登记机构：填写负责注册登记的安全监察机构全称。

3、注册登记日期：填写注册登记的日期。

4、设备注册代码：按《锅炉压力容器注册代码和使用登记证号码编制规定》填写。

5、单位内部编号：填写使用单位内部的锅炉设备编号。

6、使用证编号：填写安全监察机构发放的使用登记证的编号，按有关规定执行。

7、注册登记人员：填写负责进行注册登记(包括进行有关内容更新)的人员。

8、使用单位：填写锅炉使用名称或锅炉业主姓名。

9、使用、制造、安装、检验等单位代码：填写由有关机构按规定发放的组织机构代码。

10、使用单位地址：填写使用单位的地址，区(县)后，应继续填写街(镇、乡)号(村)等。

11、安全管理部门：填写使用单位负责锅炉管理的内部机构，如动力处(科)。

12、安全管理人员：填写负责锅炉管理的单位人员姓名。

13、锅炉种类：填写蒸汽锅炉、热水锅炉、汽水两用锅炉、热载体炉。

14、锅炉房类型：填写锅炉房的设备位置，如独立、地下、中间、顶层等，无专门锅炉房的填“无”。

15、产品监检单位：填写进行产品监督检验的锅容管特检验单位。

16、投用日期：填写锅炉正式投用的时间。

17、锅炉结构形式：填写烟管、水管等。

18、加热方式：填写燃煤、燃油、燃气、电加热、余热，或其他。

19、燃料种类：燃煤锅炉填写无烟煤、烟煤、褐煤、煤矸石等，燃气锅炉填天然气、城市煤气、高炉煤气等，对于燃油锅炉，填柴油、重油、渣油等。

20、锅炉用途：按主要用途填写发电、生产、生活一种。

21、使用状态：填写承压、常压、真空等。

22、燃烧方式：填写手烧炉排、机械炉排、链条炉排、振动炉排、往复炉排、抛煤机、煤粉、流化床。

23、水处理方式：填写锅外、锅内或无水处理。

  24、除氧方式：填写热力除氧、真空除氧、解吸除氧、化学药剂除氧、催化树脂除氧、无除氧措施。

  25、出渣方式：填写机械、人工，对于燃油、燃气、电加热或余热锅炉，此栏不填。

  26、消烟除尘方式：填写旋风除尘、布袋除尘、电气除尘、水幕除尘等，对于燃油、燃气、电加热或余热锅炉，此栏不填。

  27、单位司炉数量：填写使用单位已有持证司炉人员总数。

  28、水质人员数量：填写使用单位已有水质化验持证人员总数。

  29、主要安全附件及附属设备、水处理设备：填写安全阀、水位计、自动控制及水处理设备及锅炉房内的分汽缸等。

  30、检验单位：填写设各进口、安装、定期、修理、改造、事故检验的单位。

  31、检验日期：填写检验工作完成，正式出示报告的日期。

  32、检验类别：填写安装检验、进口检验，内部检验、外部检验、水压试验单独检验项目，也包括共同进行的内部、外部检验；内部、水压检验：外部、水压检验、内部、外部、水压检验等。

  33、主要问题：填写检验发现的主要问题，如腐蚀、变形、裂纹、泄漏、材质劣化等；进口的设备可填写进口许可证书、文件资料、材质、结构、外观及几何尺寸、焊接质量、压力试验、其他等。

  34、检验结论(处理)：按有关检验规程规定的要求填写，如允许运行、整改后运行(修理)、限制条件运行(降压)、停止运行(判废)等；进口设备的监督检验可填写合格、不合格等。

  35、设备变动方式：填写设备本体变化方式，如改造、修理、移装等。

  36、事故类别：填写爆炸(重大)、严重、一般等。

  37、事故处理：结案、未结案。

  38、变动主要项目：填写发生变化的主要部位或部件，如简体、封头等，整体移装可填“无”。

  39、变动承担单位：填写承担修理、改造、移装等变动施工单位。

  40、水循环方式：填写自然循环、强制循环或复合循环。

  41、燃烧器布置方式：填写四角切园布置、前墙布置、后墙布置或前后对冲布置等。

  42、设计燃料应用基低位发热值：对固体和液体燃料，其单位用KJ／kg，对气体燃料用KJ／m。

  43、过热蒸汽调温方式、再热器调温方式：填写混合式城温、面式减温。

  44、锅炉汽水分离装置：填写锅内分离、锅外分离。

  注：所列栏目，没有该项目的填写“无此项”，无法填写内容的填写“无”，不需要填写的可划“一”，不要空项。
